
政府機關（構）接受具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捐贈注意事項 

101年 3月 29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壹字第 10130058541號令訂 

105年 4月 26日文化部文綜字第 10530108371號令修正第 1點、第 6點條文 

 

一、文化部為建立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文物之價值認定

制度，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政府機關（構）接受具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捐贈需考量下列條件： 

（一）符合該機關（構）業務屬性、蒐藏宗旨或蒐藏範圍。 

（二）釋明文物取得來源、所有權歸屬，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具文物原始取得價格資料，無原始取得價格者，得由捐贈者提供文物取得時間及文物

價值之參考。 

（四）得邀請專家及專業機構代表，就市場行情、文物年代、創作者等背景資料，予以鑑定

其價值。 

（五）機關（構）對所受贈文物除善盡保存維護之責外，得依其業務屬性評估適當之研究、

展示及推廣計畫。 

 

三、政府機關(構)為接受捐贈文物，應召開審議會議，認係適合該機關（構）典藏之文物

者，接受捐贈；認係無入藏價值者，得謝絕之。 

 

四、政府機關(構)召開審議會議，得邀請委員若干人，由政府機關(構)首長就具有相關專門

知識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五、政府機關(構)接受捐贈文物，得由受贈機關（構）出具受贈證明。 

 

六、捐贈人如需捐贈價值證明以供列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當年度之費用者，應經審議

會議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其中外聘委員專家學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並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由受贈機關（構）將審議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列冊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並出具證明。 

    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建會，在地方為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 

 

七、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文物價值之認定，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比照本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